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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
常住建〔2023〕54 号 

 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现场实名制管理 

和建筑工人工资支付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辖市（区）住建局、经开区建设局，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实名制管理的数据归集、数据应用等体系建

设，充分发挥实名制管理工作在根治欠薪、市场行为监管、信

用体系建设等领域的拓展应用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建筑工地

现场实名制管理和建筑工人工资支付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明确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实名制考勤考核要求。项目经

理、总监理工程师每月考勤记录不得低于当月自然天数的 70%

（监理 2 个及以上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每月每个项目考勤记录

不得低于当月自然天数的 40%），项目经理、总监理工程师每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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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现场考勤记录累计时长大于 4 小时方为有效考勤。建设、

施工、监理单位的各类项目管理人员每日考勤人数不得低于本

项目录入管理人员人数的 50%。 

二、强化项目现场人员信息动态管理。各在建项目应明确

专人负责施工现场实名制考勤人员信息动态管理工作，立即对

施工现场考勤人员（含建设单位、总包单位、分包单位、监理

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以及建筑工人）进行再次梳理，对已离场

项目管理人员以及建筑工人应及时在信息系统中作“离场”处

理，避免因人员清退不及时导致项目考勤率不达标。 

三、进一步规范项目实名制数据管理。各辖市（区）建设

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实名制管理系统平台数据管理工作，对平

台中工程建设项目的状况（包括在建、停工、完工待验、竣工

等施工状态）应认真核对和及时调整，确保能真实反映工程建

设现状。 

四、落实建设单位保障工资支付责任。建设单位应当按照

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，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

工工资专用账户，加强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

工资的监督。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单位连续 2 个月无正当理由

未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资金的，属地住建部门在对本项

目预售监管资金拨付的业务核实过程中予以重点关注。 

五、进一步加强建筑工人工资支付管理。总承包单位应严

格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管理和工资发放，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和

考勤记录每月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代发至建筑工人实名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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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卡，确保建筑工人工资足额支付，严禁将农民工工资委托

分包企业、劳务企业或班组长发放。各用工单位在建筑工人进

场务工前应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协议并完成项目实名制考

勤系统信息录入。 

六、进一步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。各属地建设主管部

门每月应通过实名制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梳理排查，对存在问题

项目督促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落实。对于未在规定时间完成

整改或连续 2 月存在实名制管理和建筑工人工资支付问题的项

目应当列入本辖区预警项目名单并定期曝光，扣除相关责任主

体及施工总包单位信用分；对累计两次列入预警项目名单的建

筑工程项目不得获评常州市建筑工程标准化示范工地；在对多

次列入预警项目名单且拒不整改的项目应对相关责任主体违法

违规行为依法查处。 

市住建局将加强对各辖市（区）工作督查，每两月汇总并

公布各辖市（区）在建项目实名制考勤及建筑工人工资管理存

在问题情况，对相关数据指标连续排名靠后的属地建设主管部

门进行提醒或约谈，督查情况将纳入全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

工作年度专项考核。 

 

 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3 年 4 月 7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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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7 日印发 


